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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）区工信局，高新区经发局：

根据《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省企业技术中心

2025年度运行情况跟踪及2026年度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闽

工信函科技〔2026〕137 号）要求，现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2025 年度运行情况跟踪工作

请组织辖区内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技术中心做好 2025

年度运行情况跟踪工作，并填写《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》

（附件 2，企业需盖章）和《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汇总表》

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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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 3），于 2026 年 4月 24 日前将上述表格电子版（盖章扫

描版）报送至我局科技处。

二、2026 年度推荐申报工作

1.申报条件：依据《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》

（闽工信法规〔2020〕9号）中规定的相关条件要求。

2.申报材料：《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评价和考核评价指

南》（闽工信科技〔2020〕10 号）中要求的附件 1（申请报告）、

附件 2（评价表和 12 张附表），以及相关能证明填报内容的材

料。此外，还需提供财务报表、企业成立技术中心相关文件、

技术中心运行管理相关制度、研发人员 2025 年 1-12 月份社保

缴纳证明材料、企业信用报告、技术开发仪器设备现场照片和

主要设备发票复印件、专精特新企业证明文件等，需在附表 5

《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信息表》后备注集中在企业技术中心

场地使用的研发设备比例。

3.申报程序：申请认定省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按属地原则

向所在地工信部门提出申请，申报企业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

完整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。各县（市）区工信部门要认真

核实企业申请材料，并在企业申报材料的评价表里明确推荐意

见。请在 6月 30 日前，将推荐申报正式文件、2026 年省企业

技术中心初审意见汇总表（附件 4）、企业申报材料报送我局科

技处（纸质均为一式二份，电子版发送至科技处邮箱），正式文

件和申报材料评价表推荐意见栏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
邮箱：jsjbc2013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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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林清华 联系电话：83258376

附件：1.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省企业技术中心

2025 年度运行情况跟踪及 2026 年度推荐申报工

作的通知（闽工信函科技〔2026〕137 号）

2.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

3.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汇总表

4.2026 年省企业技术中心初审意见汇总表

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6 年 3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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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6 年 3月 25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